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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修正錯誤的陳述書 

現存的中國社會行為研究社基隆市分社，於 105 年 2 月 16 日(郵戳日

期)寄發社員通知單。社員通知單第三點表示即將依(80)內社字第 8080001

號函來辦理變更社團名稱，要改成基隆市社會行為研究社，並修改章程，

相關章程公佈於公佈欄，有異議者可依社員大會議事規則呈訴。 

 有關本次章程修正的內容有許多錯誤，於 2月 27 日下午以電話先行告

知理事長呂政雄，隨後書面具體陳述如後。 

一、《人民團體法》(民國 100 年 6 月 15 日修正)第 1條『人民團體之

組織與活動，依本法之規定；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者，適用其規定。』；《人

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民國 97 年 8 月 4日修正)第 1條『本辦法依人民

團體法(以下簡稱本法)第六十六條規定訂定之。』，第 2條『本辦法所稱

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係指依法設立之各級人民團體選舉或罷免理事、

監事、常務理事、常務監事、理事長或會員代表而言。前項會員代表，係

指依法令或章程規定分區選出之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社會團體

財務處理辦法》(民國 100 年 9月 23 日修正)第 1條『本辦法依人民團體

法第六十六條規定訂定之。』，第 2條『社會團體之財務處理，除法律另

有規定外，依本辦法之規定辦理，其他行政命令與本辦法無抵觸者，仍得

適用之。』；《會議規範》(中華民國五十四年七月廿號內民字第一七八六

二八號公佈施行)第 2條『本規範於下列會議均適用之：(一) 議事在尋求

多數意見並以整個會議名義而決議者，如各級議事機關之會議，各級行政

機關之會議，各種人民團體之會議，各種企業組織之股東大會及理監事會

議等。(二) 議事在集思廣益提供意見而為建議者，如各種審查會、處理

附委案件之委員會等。』；本社內部的章程及其相關細則皆應符合上述法

令及規範，並且其中所訂的權利及義務更應該具有公平及公正，合先敘明。 

二、在通知單的內文中有關「有異議者可依社員大會議事規則呈訴」，

經查此《社員大會議事規則》是第十三屆第 4次理事監事聯席會議於 104

年 12 月 12 日訂定，但是沒有通知社員，也未公佈，所以通知單的語句有

不合理之處，先予敘明。況且，原《章程》第 20 條『本分社各項辦事細

則，由理事會另訂定。』，依《人民團體法》第 27 條『人民團體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應有會員(會員代表)過半數之出席，出席人數過半

數或較多數之同意行之。但左列事項之決議應有出席人數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行之：一  章程之訂定與變更。二  會員 (會員代會) 之除名。三  理

事、監事之罷免。四  財產之處分。五  團體之解散。六  其他與會員權

利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在法條中明確表示大會的決議包含其他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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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權利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所以，原《章程》第 20 條允許理事會可訂

定辦事細則，唯獨其內文具有攸關履行會員權利義務的規則就必須經由大

會來進行表決；否則，相關的條文就不符合《人民團體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6款之規定。關於《辦理細則》、《人事管理規則》及《社員大會議事

規則》，這是從來沒有訂定及公告的事項，應當於大會中詳細說明，並且

慬慎商議。 

三、修正後《組織章程》第 11 條，關於『在社員大會閉會期間，理事

會代行其職權』，此內容是直接摘錄《中國社會行為研究社章程》(第 18

屆第 2次社員大會修正)第 13 條，不符合《人民團體法》第 18 條『人民

團體理事會、監事會應依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章程之規定，分別執

行職務。』。具體而言，理事會是執行大會之決議，而非代行社員大會的

職權；如果理事會能代行社員大會的職權，則完全不必召開大會。 

四、修正後《組織章程》第 17 條『本社辦理細則、人事管理規則及社

員大會議事規則由理事會另訂之。』，此內容是直接摘錄《中國社會行為

研究社章程》第 34 條，有可能不符合《人民團體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6

款之規定。其中，《人事管理規則》是理事會在執行職務中為了順利完成

而訂定的規則，其內容通常不會具有與會員權利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但

是，也要明確定義公告期間及施行起日，以免發生糾紛；如果內容具有與

會員權利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則應交由大會來決議。然而，《辦理細則》

及《社員大會議事規則》就會包含與會員權利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因此，

應該明確表示要經由大會決議之後才能施行，並且最好明確表示組織章

程、辦理細則及社員大會議事規則的修改必須在大會前三個月通知及公

告，決議之後一個月施行，使得會員能夠有時間審查。此次新增《辦理細

則》及《社員大會議事規則》在最後一條皆是『本規則經理監事聯席會議

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其內容應配合《組織章程》的文字；另外，

歸類在「附則」之中的第一條皆是『本規則未盡事宜，適用民權初步之規

定。』，其內容實非必要，並且僅出現在《會議規範》第 99 條『在本規範

未規定事項，依 國父民權初步之規定。』；孫中山學術研究資訊的內文表

示『民權初步是孫中山先生建國方略中的之社會建設，這本書於民國六年

二月發表於上海，是孫中山先生參考美國學者沙德女士之會議規則而來。

孫中山先生在其自敘中說道，這本書是教導人民行使民權的第一部方法，

所以名為民權初步。』。 

五、《社員大會議事規則》前文『依人民團體法第五章(第 25 條)及中

國社會行為研究社總社議事規則』，經查《人民團體法》第五章會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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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 25 條至第 28 條係在明確定義大會的類別、召開的週期、通知的時間、

出席人數，以及決議的出席人數，其中第 29 條至第 32 條係在明確定義理

事會及監事會的週期、理事及監事的出席責任、出席人數，以及決議的出

席人數，經查《會議規範》第 2條表示「《會議規範》適用人民團體之會

議」，第 98 條『各種會議得就實際需要，在不牴觸本規範之範圍內，得另

定議事規則施行之。』，因此，社員大會議事規則不僅要符合《人民團體

法》第五章之規定，也要符合《會議規範》之規定。 

六、《社員大會議事規則》第 8條『大會進行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

休息。』，此內容是直接摘錄《中國社會行為研究社社員大會議事規則》

第 8條，不符合《會議規範》第 60條『下列各款，得由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人意見，如無異議，即為認可，如有異議，仍應提付討論及表決：（一）

宣讀會議程序。（二）宣讀前次會議記錄。（三）依照預定時間宣佈散會或

休息。（四）例行之報告。』，《會議規範》第 60 條第 1項第 3款是規定依

照預定時間宣佈散會或休息，《社員大會議事規則》第 8條賦予主席可以

不依照預定時間的權限。 

七、《社員大會議事規則》第 13 條『遇有未及載入議事日程之緊急事

件，或已載入議事日程但順序在後，必須提前討論者，得由主席提出之，

或出席十人以上之請求，經大會之通過，提先討論或報告。』，第 15 條『大

會出席人提出大會之議案，應隨案附具理由，並須具有大會出席人十人以

上之聯署始得成立。』，第 17 條『臨時動議須有大會出席人十人以上之附

議，並應於大會議事日程討論完畢後提出之。』，第 19 條『對於議案提出

修正案者，須以書面或口頭說明理由，並得十人以上附議始得成立。』，

第 26 條『大會出席人得以十人以上之附議，提出停止討論之動議』，其中，

上述條文的文字皆有「十人以上」，並且是直接摘錄《中國社會行為研究

社社員大會議事規則》(第 8屆第 6次理監事會)第 13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然而，總社的出席人數眾多，包含每一地區的團體社員，

並且每一團體社員皆有 10 位出席名額，所以，有關「十人以上」的人數

對於總社的出席人數而言尚且適宜，但是對於社員人數不多且出席人數較

少的社員大會則應修改上述條文的文字，人數修正成「二人以上」較為適

宜。 

八、《社員大會議事規則》第 17 條『臨時動議須有大會出席人十人以

上之附議，並應於大會議事日程討論完畢後提出之。前項動議應以書面先

送主席團，並不受本規則第十六條之限制。』，其中表示「應以書面先送

主席團」，此規定有排除出席人舉手發言的權利，使得出席人不能即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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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動議，這不符合《會議規範》第 24 條、第 25 條及第 31 條之規定，條

文內容如後：《會議規範》第 24 條『出席人發言，須以下列方式之一，請

求發言地位，經主席認可後，始得發言:（一）舉手並稱呼主席請求發言。』，

第 25 條『出席人取得發言地位後，須首先聲明其發言性質，對在場之問

題，為贊成，為反對，為修正，或為其他有關動議。』，第 31 條『動議之

提出，依下列之規定:（一）主動議得於無其他動議或事件在場時提出

之。』；況且，《會議規範》第 20 條『出席人有發言、動議、提案…等權

利。』，第 34 條『動議以書面為之者稱提案』，所以，動議可以不必以書

面為之，如果是以書面為之則稱提案。 

九、《社員大會議事規則》第 20 條『大會出席人及列席人對議案發言

時，應先填送或補填送發言條，載明姓名及發言要點，依先後次序由主席

指定發言。』，上述條文是直接摘錄《中國社會行為研究社社員大會議事

規則》第 20 條，然而，總社的出席人數眾多，可能不利於舉手發言，如

果沒有專職人員協助出席人填送發言條，則會直接影響出席人的發言權，

如此就會在實際執行中違反《會議規範》第 24 條及第 26 條之規定，條文

內容如後：第 24 條『出席人發言，須以下列方式之一，請求發言地位，

經主席認可後，始得發言』，第 26 條『二人以上同時請求發言者，由主席

指定其先後次序。主席依前項指定發言人次序時，得參酌下列情形指定其

先行發言:（一）原提案人有所補充或解釋者。（二）就討論之議案，發言

最少，或尚未發言者。（三）距離主席較遠者。』。 

十、《社員大會議事規則》第 33 條『懲戒之方法如左：1、告誡。2、

於一定期間內停止發言。3、於一定期間內停止出席。4、撤銷出席資格。』，

上述條文是直接摘錄《中國社會行為研究社社員大會議事規則》第 33 條，

關於「撤銷出席資格」，此一處分不符合《會議規範》第 14 條第 3項之規

定，條文內容如後：第 14 條『會眾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經出席人之提

議，過半數之通過為處分之決議。如情節重大，得由大會成立紀律委員會，

研議處分辦法，報請大會決定：（一）無故不出席會議，連續兩次以上者。

（二）發言違反禮貌，損及其他會眾之人格及信譽者。（三）違反議事規

則，不服主席糾正，防礙議場秩序者。前項處分之決議，以下列各款為限：

（一）將姓名及其事由，列入會議紀錄。（二）停止出席權一次。（三）向

會眾或受損害人當面致歉。』。 

十一、《章程辦理細則》第 3條『社員有發言權…與被罷免權…。讚助

社員無發言權…與被罷免權…。』，不符合《人民團體法》第 16 條『人民

團體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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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章程辦理細則》第 8條『理事會之職權如下：2、選舉及罷免

常務理事、理事長。4、聘、免工作人員。』，關於「選舉及罷免常務理事、

理事長」，此條文是理事會擴張職權，不符合《人民團體法》第 22 條、第

23 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7 條第 1項第 3款，條文內容如後：第 22 條『人

民團體理事、監事執行職務，如有違反法令、章程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情事者，除依有關法令及章程處理外，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罷免之。』，第 23 條『人民團體理事、監事有左列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其缺額由候補理事、候補監事分別依次遞補：二  因故辭職經理事會或監

事會決議通過者。』，第 27 條『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應

有會員(會員代表)過半數之出席，出席人數過半數或較多數之同意行之。

但左列事項之決議應有出席人數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三  理事、監事

之罷免。』；關於「聘、免工作人員」，應避免解釋上的紛爭，最好是明確

表示成「聘、免無薪工作人員」。 

十三、《章程辦理細則》第 9條『監事會之職權如下：3、選舉及罷免

常務監事。』，此條文是監事會擴張職權，不符合《人民團體法》第 22 條、

第 23 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7 條第 1項第 3款。 

 

陳述人：湯朝景 

中華民國 105 年 2 月 29 日 


